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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商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报到须知 

 

   各位新同学，欢迎来到北京工商大学学习！为帮助您顺利入学，现将入学报到注意事项通

知如下，请按要求做好准备。 

一、新生报到 

（一）报到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2017年 8月 29日上午 8:30至 17:00 

报到地点：北京工商大学东校区 3号楼（双子楼）楼前 

（二）报到时携带材料 

1.入学通知书 

2.有效二代身份证 

3.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 

4.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 

（三）报到注意事项 

1.新生应按时报到,尽量不提前或迟到，因学校条件所限，如果提前到达，请自行安排食

宿； 

2.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应当于报到之日前向所在学院请假，经学院批准后方可延期报到，

但延期不得超过两周； 

3.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4.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生，入学时未取得国家承

认的本科毕业证书者，取消录取资格。 

二、收费和奖助学金 

（一）研究生奖助学金 

1.奖助范围。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 2017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新生（有固定工

资收入的除外，判定标准以是否转来档案为准） 

2.奖学金。录取通知书上已注明新生奖学金等级，请同学注意查看。新生奖学金的评定

与发放都和研究生的学籍和缴费情况紧密挂钩，如有欠缴学费和住宿费、退学、培养方式改

变（以定向或委培协议书为准）等情况，将取消拟定的新生奖学金；如有保留入学资格、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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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情况将缓发新生奖学金。2017年新生奖学金确定名单将以 8月 29 日新生入学报到后，经

过资格审查的最终名单为准，并于 11月把研究生新生奖学金发放至研究生的北京银行卡。进

入高年级学习阶段还可以参加国家奖学金、综合奖学金、公派留学奖学金、研究生拔尖创新

奖励等评选，以及申请研究生创新项目基金等。 

3.助学金。 

1）国家助学金 700 元/月，按 10个月发放； 

2）研究生助管岗位（入学后可申请），学校设立 100 个助管岗位，每周工作时间 3 个半

天，每个月津贴 540元； 

3）助研岗位，导师或项目负责老师设立，每年津贴博士不低于 10000 元，硕士不低于 1000

元，具体标准和要求以设岗老师发布为准。 

助管和助研岗位，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家庭经济情况困难的研究生。 

4. 助学贷款。学校设立入学“绿色通道”，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新生顺利入学。

家庭经济情况困难的研究生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入学时提交填写完整和盖章齐备的《高

等 学 校 学 生 及 家 庭 情 况 调 查 》（ 详 见 学 校 资 助 中 心 网 站

http://zzzx.btbu.edu.cn/Default.aspx 资料下载专区）。贷款额度原则上不超过年度学费和

住宿费标准总和（具体程序和贷款额度以学校资助中心公布的为准，目前统一贷款金额为 6000

元）。对于家庭发生突发变故，造成临时特殊困难的研究生，可以申请临时特困补助（详见学

校资助中心网站 http://zzzx.btbu.edu.cn/Default.aspx 资助规定专区，关于《北京工商大

学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条例》及《北京工商大学减免学费特困补助管理规定》）。 

（二）学费和住宿费标准 

1.学费标准见研究生院网站研究生学费和奖学金标准。 

2.住宿费标准。年住宿费分 750 元、900 元、1500 元（暂定）三档，报到时视宿舍安排

而定（学生须按 1500元标准存款，学校将根据宿舍安排情况进行扣款）。 

（三）费用缴纳 

1.银行卡。北京银行储蓄卡，该卡将在入学报到时发放，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缴费和奖

助学金发放均通过此卡缴纳和发放。因临时身份证和身份证有效时间过期的同学凭有效身份

证件到北京银行自行办理银行卡。北京银行开户行名称：北京银行阜裕支行营业部。 

2.费用合计。学费+住宿费＋10元（10元为保留账户最低金额）， 

3.缴费时间。请在开学当日将学费及住宿费打入此卡，最晚须在 9月 20日前将应交纳费

http://zzzx.btbu.edu.cn/Default.aspx
http://zzzx.btbu.edu.cn/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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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存入北京银行卡，学校财务在学生交费银行账户中自动划拨。 

三、关于同等学历和跨专业的学生的补修课程 

同等学历和跨专业录取的研究生，入学后须在导师指导下补修相应专业本科主干课程，

一般不少于 2门（由各学科专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门数），须参加本科课程考试且考核合

格，不计学分,请相关同学提前进行课程的学习，为入学做好准备。 

四、党团员关系转递 

请提前准备好组织关系介绍信，转递党、团组织关系在入学后一周内以党支部、团支部

为单位办理。外省市党员及单位党组织关系不是隶属于北京市委的党员必须携带县级以上党

委组织部门开具的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处”，去往单位为“北

京工商大学”；纸质介绍信应自己携带，切勿存入档案。组织关系隶属于北京市委的党员原则

上应由原组织单位在党员支持服务系统中进行接转操作，无纸质介绍信，接收单位抬头为“北

京工商大学党委组织部”。团员携带团员证即可。 

五、户口迁移事宜 

（一）考生可凭录取通知书自行办理户口迁移证，新生户口迁移证期限可不受规定时间

限制，入学后将本人户口迁移证上交学院。新生入学时没有办理户口迁移的,以后将不再办理

户口迁移手续。 

（二）北京市常住户口不迁户口。北京生源不迁移户口；但入学前为北京市集体户口的

考生若迁移户口，入学报到时需将本人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上交学院。 

（三）户口迁移证要求各项内容完整、打印清晰无误、公章齐全。出生地、籍贯地必须

具体到某某市或某某区、县（如山东省莱阳市、贵州省安龙县）。居民身份证号码正在升位及

尚未办理居民身份证者，均应由当地公安机关在户口迁移证备注栏中注明。 

户口迁往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33 号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户籍管理办公室咨询电话：68984584，联系人：赵老师 

六、关于个人档案 

考生可凭录取通知书自行办理个人档案转移手续。根据教育部规定，定向考生和签有协

议的考生不转档案外，其他全日制考生档案须在开学前将档案机要寄到录取学院， 学院具体

地址和联系方式见附表。档案由考生本人自提的可在入学报到时直接交录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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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 

（一）新生凭入学通知书可购半价火车票、轮船票，办理国家助学贷款证明等。研究生

入学后的待遇按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附表 各学院接收档案联系方式 

学院 姓名 办公地点 办公电话 

理学院 李鑫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1号北京工商大学东区东

一楼 253室 
68984904 

食品学院 陈昊阳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1号北京工商大学东区东

一楼 135室 
68988709 

材料与机械工程

学院 
周黎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1号北京工商大学东区耕

耘楼 502室 
68985542 

计算机与信息工

程学院 
朱晨晨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1号北京工商大学东区耕

耘楼 802室 
68985516 

经济学院 付捷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33号北京工商大学西区综

合楼 707室 
68984849 

商学院 孙硕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33号北京工商大学西区综

合楼 519室 
68984874 

法学院 朱艳新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1号北京工商大学东区东

一楼 216室 
68985958 

艺术与传媒学院 周汝永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33号北京工商大学西区教

一楼 510室 
68904625 

外国语学院 张悦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33号北京工商大学西区教

一楼 610室 
6898593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海琳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11号北京工商大学东区东

一楼 225室 
68984598 

 

（二）关于生活用品：被褥等生活用品学生可自带，如有需要也可于报到时在公寓办公

室自愿购买。 

（三）关于住宿：研究生院根据录取名单统一安排校内公寓住宿，可凭录取通知书到公

寓楼下管理办公室领钥匙，如不住校需在报到时提交书面申请，并交工作人员。 

 

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院  

2017年 6月 8日 


